
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

尸体解剖、病理检验知情同意书
表单编号：TJSJ-JL-CX-106-2019                     鉴定号：              

收案编号:             委托方： 
死者姓名:         性别：      年龄：    死亡日期：

法医学尸体解剖及法医病理学检验可能出现的情况：

1.法医学尸体解剖是明确死因所必需步骤，在此过程中需对尸体进行剖验并提取必需脏器做进一步检验。

2.法医学尸体解剖和/或病理检验鉴定结论一般需在尸体解剖后（或接收鉴定材料）30个工作日内出具；疑难复杂的案例需延长30个工作日出具报告。如需补充材料的案例，在材料补充齐全后重新计算鉴定时限。

3.尸体解剖、病理检验的最佳时机一般为死后48小时以内，否则腐败、自溶等因素会影响对检验结果的判定。

4.由于医学科学发展所限，虽经过系统的尸体解剖及法医病理学检验，仍有少数案例（约10%）无法明确死因，即阴性检验结果。

5.依据法律规定的要求，鉴定相关方需进入尸体解剖室等鉴定场所时，不得干扰鉴定过程和影响鉴定活动的独立性，并遵守鉴定信息的保密要求。 

6.对于某些需要进行现场勘验的案件，委托方有确保鉴定人、技术支持人员、鉴定助理等安全的责任。

7.经我所尸体解剖提取的或委托方送检的死者内脏器官检材，在鉴定结论出具后3个月内我所代为保存，如死者家属要求取回，应在此期间内通过合法的程序办理，逾期未取、亦未有效与我所取得联系的，视同为授权我所代为处理，我所将不再保存并有权另行处理。

8.毒物检验不在本次鉴定业务范围。

9.其他事项另行约定。

以上各项已向死者家属及委托方详细说明。望慎重考虑，如同意尸体解剖、病理检验请签字。

委 托 方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死者家属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对方当事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